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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郑州市污泥处理

打通污泥处置资源化出路的提案

[案由要点]

郑州市作为淮河流域规模最大的城市，是国家实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

治的重点控制地区。城市污水污泥处理作为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的重要措

施，承担全市主要污染物减排的重要功能。郑州市污水处理建设运营水平

逐步跻身全国第一方阵，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能力210万吨/日，但污泥处理

处置相对滞后。

城市污泥是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近年来，随着我市污水

处理能力的快速提高，污泥量也同步大幅增加。截止至2016年底，我市中

心城区每天产生的污泥量约1600吨（含水率80%），处理能力1400吨/日。城

市污泥一方面含有寄生虫卵、病原微生物、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等，未实

现稳定化、无害化处理的污泥，会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二

次污染。另一方面污泥中含有丰富的氮、磷、钾等有机质，属于有价值的

可再生资源，将污泥进行资源化处置，符合国家提出的循环经济理念。

按照市政府批复的郑州市排水工程规划，市污水净化公司“十三五”

期间将建成郑州新区污泥消化干化工程、双桥污泥堆肥工程，新增污泥处

理能力900吨/日，届时郑州市污泥将得到规范安全妥善处理。但污泥处理

后的产品，因郑州市尚未出台相关政策明确污泥的处置利用方向，需要政

府各有关部门统筹研究，需求一条资源化的可行出路。



[案据要点]

（一）我市污泥处理现状

目前我市共建成投运2座污泥处理厂，分别为八岗污泥处理厂和马头

岗污泥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每天1400吨，主要承担处理市区污水处理厂

产生的污泥。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对污泥处理后的泥质情况进行了第三方

检测，泥质经检测分析均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园林绿化用泥质》

（GB/T23486-2009）、《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土地改良用泥质》

（CJ/T291-2008）、《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农用泥质》（CJ/T309-200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混合填埋用泥质》（GB/T23485-2009）要求，马

头岗生物调理+深度脱水后的污泥泥质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混合

填埋用泥质》。

（二）国家污泥处置政策现状

国家关于污泥处置方式和资源化出路等问题没有明确的界定，国家发

展改革委、农业部、林业部、环保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主管部门，尚未

就污泥资源化利用的政策达成统一。

2000年，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科技部联合发布《城市污水处理及

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提出经过处理后的污泥，达到稳定化和无害化要求的

可农田利用，否则应按有关标准和要求进行卫生填埋处置。

2011年3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指南（试行）》，详细介绍了土地利用、填埋、建材利



用、焚烧四种污泥处置途径。

2012年5月，国务院发布《“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

设施建设规划》，鼓励将污泥经厌氧消化产沼气或好痒发酵处理后严格按国

家标准进行土壤改良、园林绿化等土地利用，不具备土地利用条件的，可

在污泥干化后与污泥厂、燃煤厂等协同处置或焚烧，过渡时期可将污泥深

度脱水和石灰稳定后进行填埋处置。

农业部门出于避免工业污染源进入农业用地的考虑，并不允许污泥在

农田进行利用。2012年，农业部发布了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

标准：有机肥料（NY525-2012）》，规定有机肥料的技术要求和重金属指标，

污泥堆肥企业制肥销售，需要农业部对有机肥进行认证许可。

2015年，国务院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规

定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应进行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处置，禁

止处理处置不达标的污泥进入耕地。

2016年，国务院发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

提出鼓励将处理达标后的污泥用于园林绿化，同时在控制农业污染部分，

严禁将污泥直接用作肥料。

（三）我市污泥处理处置存在的问题

1、重水轻泥，进度滞后。我市污水处理产业经过19年的发展，已重

点解决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目前的主要矛盾已由污水处理转向污泥

处理和再生利用。过去我市污水处理是“考核硬指标”，城市污泥处理是

“软任务”，认识上“重水轻泥”，实施中“先水后泥”，造成我市污泥



处理能力建设滞后。目前已经建成投运的2座污泥处理厂，但仍不足以消纳

市区全部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导致部分污泥无法得到妥善处理。

2、过渡期间污泥处理方式不明确。市污水净化公司正在抓紧建设郑

州新区污泥消化干化工程、双桥污泥堆肥工程，预计2019年全部建成投运。

建设期间污水处理厂每天都产生大量的污泥，部分无法得到妥善处理。为

保证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以往多是利用简易填埋或堆放，由于未对污

泥进行稳定化处理，容易产生二次污染，能力满足之前过渡期间的污泥处

理方式尚未明确。

3、污泥处置途径不明确。我市暂时无法对污泥进行卫生填埋和集中

焚烧，目前仅有的污泥处置途径是土地利用，但在土地利用方面仍存在国

家层面上的政策上障碍，影响我市污泥处置正常开展。

[建议要点]

污泥处理是污水处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污水处理的成效和生

态安全，为推进城市污泥规范处理，最终实现污泥资源化，建议：

（一）明确责任主体，加大能力建设。污泥处理处置责任主体为地方

政府，建议市政府协调推进污泥处理能力建设。

（二）创新经营体制，推动产业发展。根据2016年4月市政府对市城

管局关于授予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污泥和中水特许经营请示的批复，

市政府同意授权市城市管理局授予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全市范围内的

污泥处理特许经营权。目前市污水净化公司已完成特许经营方案和协议的

起草工作，上报市城管局审核。建议市政府尽快实施全市污泥处理特许经



营，通过经营体制的创新，推动污泥处理产业的发展。

（三）规范处理方式，打通处置出路。建议市政府组织环保、国土、

园林、林业、农业、城管等有关部门，统筹研究污泥处置出路问题，实现

安全妥善处置目标。

1、《“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中，鼓

励将经过稳定化、无害化处理的污泥制成符合相关标准的有机碳土，用于

荒地造林、苗木抚育、园林绿化等。建议市政府同意由市污水净化公司在

荥阳、新密等地区承包荒山或废弃矿坑，利用符合标准的污泥有机碳土进

行荒地荒山造林和废弃矿坑修复，彻底解决污泥出路问题。

2、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园林绿化用泥质》（GB/T23486-2009）

标准的污泥，建议园林部门在实施道路绿化带和生态廊道建设时，将处理

后污泥作为栽植土壤和基肥用于园林绿化。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

置土地改良用泥质》（CJ/T291-2008）标准的污泥，建议林业部门在实施荒

地造林时，使用处理后的污泥来改善土壤贫瘠程度，提高造林效果，并在

管养过程中作为有机肥料长期使用。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农用

泥质》（CJ/T309-2009）标准的污泥，建议农业部门用于沙化土地改良。

3、对于少数超标污泥，建议由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建设污泥焚烧

装置进行最终安全处置。

4、过渡期间未达到最终处置的污泥，建议市环保部门提出符合环保要

求的临时存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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